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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區更新



站區更新1

變更臺南市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95.02 )
劃定台南火車站更新地區(以下簡稱站區)
設定開發機能為提供交通轉運、文化與商業等機能

臺南市舊街區軸線(中山路、中正路)都市更新計畫(95.05 )
於站區範圍內逕行劃定三處更新單元

創意文化園區
新台南驛轉運站(即台南轉運站)
舊台汽車站

台南火車站更新地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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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區更新2

台南車站特定專用區都市更新推動計畫 (96.05 )
創意文化園區、台南轉運站、舊台汽車站及經濟部
標檢局周邊地區先期規劃評估
創意文化園區及台南轉運站採設定地上權方式並保
有公有地方式進行更新開發
舊台汽車站地區及標檢局地區則建議以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方式開發
站區內都市計畫一併進行調整

臺南市都市縫合計畫(交通運輸期末)(96.09 )
因應鐵路地下化進行站區及沿線規劃設計，作為站
區推動之指導依據
以TOD導向為開發原則
結合交通轉運、住商混合、辦公商業、會議旅館、
創意文化之五大機能。

住商混合

觀光旅館

長途客運

輕軌車站

地鐵車站

國際會議

文化展演

辦公商業

前
鋒
路

東豐路

公園南路

東寧路

公園北路

小東路

大學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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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台汽站地區更新單元說明



一、更新歷程1

因應鐵路地下化進行站區及沿線規劃設計台南市都市縫合計畫(交通
運輸期末)

96.10

創意文化園區、轉運站、舊台汽車站及標檢區四處更新
先期規劃

「台南車站特定專用區都市
更新推動計畫」案

96. 05

1.應同時進行變更住宅區及鐵路用地為商業區用地
2.公有土地強制參與都更
3.列入都設重點管制區

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路
、 中山路)都市更新計畫案

95.05

台南車站地區劃入更新地區「變更台南市東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95.02

內容計畫名稱時間



二、計畫範圍與位置

舊台汽車站地區6,176M2

1,043

3,513

1,715

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鐵路局 台汽客運公司 私人(23人)

面積



三、開發內容1

開發定位：T.O.D.導向的商業不動
產開發

基地位處於站前交通重要樞紐
需吸納多樣商業複合式需求
促使站區土地開發與運輸達雙贏

計畫開發內容與機能
產品應為商業不動產
應提供複合式商業機能

•B2以下樓層
•部分空間需提供鐵路地下化
設施使用

地下停車空間三層，
兩層內部需求，一層
外部使用
服務商場以及轉運需
求使用

地下
停車

場

地面層以非沿街面地帶為原
則，並應與大型商場整合規
劃

鄰近商務活動、學校
、文化設施或觀光旅
館之需求

專賣
店舖

以中高樓層區位為主提供觀光旅館為主旅館

以中高樓層景觀區位為主
以鄰近商務活動、學
校、文化設施或觀光
旅館之需求

餐飲
空間

採用百貨商場形式
商場配置以分布在低樓層為
主B1~中低樓層為主

以大型百貨商場為主
市場範圍為都會區消
費者及以大眾運輸服
務之消費者需求為主

複合
商場

空間需求市場定位使用
類別



三、開發內容2



四、開發方式

實施方式：權利變換
區位優越

商用不動產開發為主

以權利變換方式較為可行

開發方式：市府委託都市更新專責機構
基地位處於站前交通重要樞紐

為創造更大之公共利益

應由市府主導推動更新

實施主體：民間實施者

執行內容：都市計畫變更與公開評選實施者



五、都計變更說明1

案名
擬定台南市東區(部分車(專)2 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7條及內政部第612次都市
計畫委員會決議文
擬定範圍

小東路以南、北門路以東、鐵道以西及台汽客運車道以
北，不含創專區及台南車站

本案擬定面積：2.19公頃(舊台汽站為0.6176公頃)
擬定內容：舊台汽站擬定為車站專用區2及道路用地
擬定理由：

調整站區機能，提供交通轉運、多樣商業辦公休閒等活
動空間
站前發展不受鐵路地下化影響，避免影響站前更新開發
招商作業
依內政部都委會第612號決議文：
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再檢具變更主計書圖報部核定，
免再提會討論。



實質計畫內容
計畫年期：114年
土地使用計畫

劃定二處車專區(舊台汽站為車專2)
臨北門路拓寬４公尺道路用地

五、都計變更說明2

10021,921總計

81,776道路用地

255,459交通用地

265,646車站專用區2

419,040車站專用區1

比例
％

規劃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強度

土地使用允許項目

五、都計變更說明3

50050交通用地

50060車站專用區二

40060車站專用區一

容積率
(%)

建蔽
率(%)

項目
類別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店舖診所G-3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辦公場所G-2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
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金融證券G-1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
導之場所。

補教托育D-5

○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台設備之場
所。

文教設施D-2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健身休閒D-1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旅館B-4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
所。

餐飲場所B-3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
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商場百貨B-2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娛樂場所B-1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運輸場所A-2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及舞台
之場所。

集會表演A-1

車專
區二

組別定義組別編類

註：「○」表允許使用，「△」表應經本市都委
會審查通過後允許使用。



六、招商計畫流程

舊台汽站地區

96年7月進入招商文件
程序
96年8月進入細部計畫
構想
96年1月召開評選委員
審查個案招商文件
96年3月召開都更審委
員研議招商文件
預計97年4月進行招商
公告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